
供应商走逃没报税，我的发票还能抵扣吗？

产品名称 供应商走逃没报税，我的发票还能抵扣吗？

公司名称 上海秦苍代理记账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 600.00/件

规格参数 注册公司:0元注册 提供注册地址
代理记账:外账 内账 税务申报
工商变更:法人变更 经营范围变更

公司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55号10楼

联系电话 13482609615 13482609615

产品详情

近期，长江公司（化名）接到税务机关通知：上半年收到黄河公司一张发票，黄河公司已经走逃且未报
税。这张发票不能用于计税，并且要接受税务调查，视具体情形作下一步处理。是不是只要上游走逃不
报税，下游发票就不能用，甚至上游违法、下游也要承担责任呢？这要区分具体情况来看，其中关键在
于“三流（发票流、资金流、货物流）一致”。 一、可以证明三流一致 如果上述二公司之间确实发生了
货物交易，资金已经支付，发票票面内容与实际业务完全相符，则长江公司提供证据，证明事实，此发
票其实并无问题，仍可正常入账并依法用于计税（抵扣增值税、在所得税前扣除等）。
长江公司需要提供证据包括： 证明资金流： （1）银行单据
（2）资金流水。（注意：现金支付、兑汇票通常会被重点关注） 证明货物流： （1）购货合同或者协议
（2）运输单据及运费支付凭证 （3）入库单据、领用单据、领用项目合同或者协议等 证明发票流：
发票联、抵扣联 需要提醒会计们的是： 如果上述款项尚未支付，本身并不构成“三流不一致”、资金流
不真实的理由。但需要提供尚未支付原因证据，比如相关合同或者协议约定付款期限未到、货物存在瑕
疵尚处于沟通之中、本公司资金困难（可以用银行流水证明）、二公司定期对账单据等。
二、有实际交易的第三方开票
我们延伸一下这个案子：假设长江公司工地建设过程中，对于部分货物可以采取现场购货方式。 某天，
有人拉了一批货物来，自称是“黄河公司”的（其实不是）；双方讲好价，就把货物留下了。长江公司
索取发票，“黄河公司”的人就提供了黄河公司开具发票（其实是从黄河公司买票）。 （一）发票方面 
这种情况就是俗称“三方票”。对于长江公司来讲，三流俱全，本无问题。关键在于是否“不知情”；
只要长江公司能够提供上述证据，合理证明本公司就是以为货出自黄河公司，款项也付给黄河公司（这
个很重要；如果付到其他账户，就说不清了。如果付到黄河公司账户，对方如何操作，则与本公司无关
），发票也是黄河公司开具，自然符合逻辑。而且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行政处理“优势证据”规则

），如果“本公司确实不知情”，则通常不会被认定“发票违法”。 （二）????方面 当然，这种“三
方票”的情形，对方肯定违法；也就是说，这张发票确实不能用了。长江公司如果能够联系到真正的销
售方（就是实际送货的人），由真正销货方为本公司补开发票；则补开发票可正常入账并依法用于计税

。如果不能补开发票，则产生????方面的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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